屏東縣立枋寮高級中學112學年度校慶運動會
競賽規程

一、宗    旨︰慶祝本校112學年度校慶，促進學生體育活動，
              培養運動風氣，鍛鍊強健體魄，增進身心健康，
              發揮團隊精神。

二、主辦單位：屏東縣立枋寮高級中學學務處/體育組
三、協辦單位：枋中家長會、校友會、教育基金會、本校各處室等。

四、日期及地點︰訂於113年3月15日星期五，於本校運動場。
 預賽(依實際報名人數決定辦理):
113年3月11日(一)16:10 【100M】，
113年3月12日(二)16:10【跳遠、鉛球】。
拔河金牌戰113年3月14日(四)下午15:10開始。
五、參加單位︰

    (一)國中組：以各班級為單位組隊。
(二)高中組：以各班級為單位組隊。

六、田徑賽各組競賽項目如下︰

     (一)國中男、女生組：
        1.100公尺。2. 400公尺接力(4人) 。3.跳遠。4.鉛球(女6磅、男8磅)。5.女800公尺.男1500公尺。6.大隊接力(男後8人、女前8人共16人) 。7.拔河(男8人、女8人共16人)
     (二)高中男、女生組：
1.100公尺。2.400公尺接力(4人)。3.跳遠。4.鉛球(女8磅、男12磅) 。5.女800公尺.男1500公尺。6.大隊接力(男後8人、女前8人共16人) 。7.拔河(男6人、女6人共12人)
七、各組田徑賽報名方式︰(人數限定，除非狀況特殊經體育組審查核准)
    (一)國、高中組：

    1.每單位(班)各單項比賽，註冊以二人為限，每位運動員限報名參
     加田賽、徑賽各一項(接力項目除外)。

    2.各單項各組錄取前四名。

    3.團體錦標賽計算：單項成績第一名10分、第二名6分、第三名
     4分、第四名3分、第五名2分、第六名1分，接力、大隊接力
     加倍計分。田徑總錦標之名次排定，均以該項錦標賽所列名次換
     算為分數，相加所得總分，最多單位獲得冠軍，次多分別二、三
     名，如果二個以上單位所得分數相同者，以該單位在該項錦標賽
     中所得第一名多寡判定之。 

八、精神錦標︰

    (一)分組：

    1.國中一年級組
    4.高中一年級組

 2.國中二年級組
 5.高中二年級組

3.國中三年級組
6.高中三年級組

     (二)國中組各錄取一名，高中組各錄取一名，由大會頒發錦旗、
         及獎品鼓勵。
九、競賽秩序︰大會一切競賽秩序，均由大會競賽組編定之。
十、註冊︰

註冊截止日期：各單位應於113年1月15日(一)前完成報名手續(請將報名表寄至fljudo@hotmail.com或繳交至學務處沈家成組長)。(報名表已發至各班亦可至學校網站下載)
十一、附則︰本規則經校長核定後實施，修正亦同。 
